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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南國小字第2號

原      告  陳威誌  

被      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獻力  

訴訟代理人  蘇純萱  

            徐宜華  

上列當事人間113年度南國小字第2號國家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

114 年1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國家賠償法之先行協議程序要件

　⒈原告於民國110年11月17日（日時下以「00.00.00/00:00:00

」格式）經被告下轄派出所員警當場舉發違規臨時停車（掌

電字第SYFG30013號，應到案日期110.12.17前，下稱【系爭

舉發單】），原告於111.01.13向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

件裁決中心（下稱【交裁所】）陳述意見，交裁所依被告查

復資料（111.03.23南市警六交字第1110171001號函，下稱

【被告查復函】），於111.03.24函復同意免罰並請原告辦

理已繳罰鍰退費（111.03.24南市交裁字第1110413842號

函，下稱【交裁所申訴免罰函】）。原告於113.03.22（被

告收受原告賠償請求狀收文日）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新臺幣

（下同）1000元，經該局於113.04.11以原告請求逾國家賠

償法第8條第1項規定之請求時效為由拒絕賠償（113年賠議

字第3號，於113.04.18送達原告。下稱【被告拒絕賠償理由

書】），原告於113.10.15（本院收狀日）提起本件訴訟。

　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前已以書面向被告請求賠償而經被告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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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賠償，是原告本件起訴，符合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

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規定之先行協議程序要件。

　㈡原告原對被告請求及訴狀，均以系爭舉發通知單違法請求被

告賠償1000 元，惟於言詞辯論期日，以已繳罰鍰經交裁所

核定可辦理退費為由，減縮僅請求就其為辦理退費而於113.

12.30支出相關信封、掛號郵資、身分證與入帳帳號影印

費、退款匯費共98元（下合稱【本件辦理退費費用】）。查

屬就系爭舉發單所生賠償，減縮原請求賠償項目與金額，依

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3 款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以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原告

小客車】），經被告下轄喜樹派出所員警於110.11.17/19:0

9以該車停放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前，有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 項第4 款之「不緊靠道路右側臨

停」之違規行為以系爭舉發單舉發。原告即於111.01.13 向

交裁所陳述意見，並於111.03.16 繳納罰鍰，經交裁所向被

告查復違規事實，由被告函覆交裁所以：原告小客車停車時

其車輛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尚未超過60公

分（被告查復函），交裁所即依被告查復函復原告以：違規

要件尚欠周詳，該所同意免罰，請原告辦理退費（交裁所申

訴免罰函）。原告為辦理退費，於113.12.30 支付本件辦理

退費費用。本件因被告員警就不符違規要件行為舉發，屬不

法侵害原告權利並侵害原告財產權，被告應負國家賠償責

任，賠償原告支付之本件辦理退費費用。

　㈡另被告雖辯稱原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惟原告向交裁所提出

申訴係要求「請舉發單位提出具體積極證據，並就違規事實

判斷標準再為清楚說明」，而交裁所申訴免罰函係以「違規

要件尚欠周詳」為其理由，是原告係至111.03.24 交裁所申

訴免罰函始知員警於未達違規要件下舉發，故原告請求權尚

未罹於時效。

三、被告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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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以下列理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㈠本件原告於110.11.17 經警以系爭舉單當場舉發，原告於11

1.01.13 向交裁所提出申訴陳述意見，縱認原告主張員警有

違規舉發為真正，然原告係遲於113.03.22 始向被告提出國

家賠償請求，顯已逾國家賠償法第8 條規定之請求時效。

　㈡另交裁所就系爭舉發單同意免罰並請原告辦理已繳款退費，

是原告並無損害，而本件係交裁所從寬認定免罰，並非原告

員警舉發有過失，是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國家賠償法請求權時效

　⒈按「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第1 項）第

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五項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償權，自支

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

2 項）」，國家賠償法第8 條定有明文。又「本法第八條第

一項所稱知有損害，須知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

事實。」，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3 條之1 有明文規定。

　⑴所謂「知有損害事實」，指請求人知悉其有因本法第2至4

條規定所定之公務員就公權力職務行為之執行或不執行、公

共設施設置管理之欠缺而受有損害為足，不以其知悉該損害

之確定範圍與金額為必要。

　⑵所謂「知有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指知悉所受損害，

係由於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行為（第2 條第2 項前段），或怠於執行職務（第2 條第2

項後段），或由於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所致

（第3 條）而言。於人民因違法之行政處分而受損害之情形

（第2 條第2 項前段），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

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其損害係由於違法之行政處分所致時起

算，非以知悉該行政處分經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其為違法時

為準（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民事判決參照）。故

如於土地錯誤登記之類似案件，被害人縱已知有損害之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實，若尚不知有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其對國家機

關請求損害賠償之請求權時效自無從進行（最高法院96年度

台上字第1926號民事判決）。

　⒉是國家賠償法第8 條第1 項前段所定之賠償請求權時效，以

請求權人知悉應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即足，不以知悉賠償義務

機關為必要（最高法院103 年度第2 次民事庭會議㈢決議參

照）。

　⒊惟國家賠償法第8 條第1 項後段有「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

年者亦同」之規定，是損害發生已逾5 年者，縱請求權人不

知其得請求賠償或何人為賠償義務人，亦不影響時效之完

成。另依國家賠償法第8 條所定消滅時效完成之法律效果，

依國家賠償法第6 條規定，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2　項之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之規定。是人

民對國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一旦時效完成，非僅義務機關

得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而係其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最高法

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941 號民事判決參照）。

　⒋另請求權人提起行政爭訟，係為糾正行政處分之瑕疵（排除

侵害），與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係為填補訟爭事實之損害

（填補損害），二者目的不同，是不能以請求權人對行政處

分提起行政爭訟即認中斷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民事判決要旨）。

　㈡本件請求權時效完成之認定

　⒈原告主張系爭舉發單（110.11.17）違法致其受有本件辦理

退費費用之損害（113.12.30），並主張其係至收受交裁所

申訴免罰函（111.03.24）時，始知系爭舉發單違法，故其

請求權未罹於時效。

　⒉惟查：

　⑴原告因系爭舉發單先於111.01.13向交裁所陳述意見並於11

1.03.16繳納罰鍰（依原告提出之便利商店代收罰鍰收據所

載代收日），是原告自該日起即已知悉因系爭舉發單而支出

罰鍰，如系爭舉發單經認定違法而撤銷，該已繳罰鍰（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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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與將來辦理收領罰鍰退款之支出，均屬其有可能提出

於國家賠償之請求損害賠償項目，則其請求損害賠償時效起

算時點，應自111.03.16其繳納罰鍰該日起算（至113.03.16

時效完成）。

　⑵原告係於113.03.22 始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請求，已逾國家

賠償法第8 條規定之請求時效，其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自

不得對被告為任何請求。

　㈢另被告查復函雖載原告小客車停車時其車輛右側前後輪胎外

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尚未超過60公分、交裁所申訴免罰函

以違規規要件尚欠周詳而免罰，然以，依交通局提供之採證

照片，本件原告小客車左側車輪係跨壓在路面邊線上而使部

分車身占用於慢車道上，已有影響車輛行駛車道之虞，是本

件應僅屬交裁所裁量後職權為免罰，尚難認員警舉發有違法

之處，附此敘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

3、第436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六、訴訟費用額

　　本件訴訟費用額，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 項規定，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陳世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表：訴訟費用計算書（新臺幣）

項　　　　目 金　 額 負擔比率與金額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原告負擔比率：1/1 金額：1,000元

被告負擔比率：0  金額：0元

合　　　　計 1,000元　 負擔差額：0 元

應賠償額：被告應賠償原告0元。

．第一審裁判費由原告繳付1,000元。

．原告應負擔1,000元、已繳1,000元，溢付　　0元

　被告應負擔0　　元、已繳0　　元，欠付　　0元

民事訴訟法

第 78 條（同民國 57 年 02 月 01 日）

．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

第 91 條（民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節錄第3 項）

．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第 93 條（同民國 57 年 02 月 01 日）

．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除前條第二項情形外，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

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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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之規定，對於小額程序

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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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國小字第2號
原      告  陳威誌  
被      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


法定代理人  林獻力  
訴訟代理人  蘇純萱  
            徐宜華  
上列當事人間113年度南國小字第2號國家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 年1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國家賠償法之先行協議程序要件
　⒈原告於民國110年11月17日（日時下以「00.00.00/00:00:00 」格式）經被告下轄派出所員警當場舉發違規臨時停車（掌電字第SYFG30013號，應到案日期110.12.17前，下稱【系爭舉發單】），原告於111.01.13向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下稱【交裁所】）陳述意見，交裁所依被告查復資料（111.03.23南市警六交字第1110171001號函，下稱【被告查復函】），於111.03.24函復同意免罰並請原告辦理已繳罰鍰退費（111.03.24南市交裁字第1110413842號函，下稱【交裁所申訴免罰函】）。原告於113.03.22（被告收受原告賠償請求狀收文日）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新臺幣（下同）1000元，經該局於113.04.11以原告請求逾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規定之請求時效為由拒絕賠償（113年賠議字第3號，於113.04.18送達原告。下稱【被告拒絕賠償理由書】），原告於113.10.15（本院收狀日）提起本件訴訟。
　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前已以書面向被告請求賠償而經被告拒絕賠償，是原告本件起訴，符合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規定之先行協議程序要件。
　㈡原告原對被告請求及訴狀，均以系爭舉發通知單違法請求被告賠償1000 元，惟於言詞辯論期日，以已繳罰鍰經交裁所核定可辦理退費為由，減縮僅請求就其為辦理退費而於113.12.30支出相關信封、掛號郵資、身分證與入帳帳號影印費、退款匯費共98元（下合稱【本件辦理退費費用】）。查屬就系爭舉發單所生賠償，減縮原請求賠償項目與金額，依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3 款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以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原告小客車】），經被告下轄喜樹派出所員警於110.11.17/19:09以該車停放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前，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 項第4 款之「不緊靠道路右側臨停」之違規行為以系爭舉發單舉發。原告即於111.01.13 向交裁所陳述意見，並於111.03.16 繳納罰鍰，經交裁所向被告查復違規事實，由被告函覆交裁所以：原告小客車停車時其車輛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尚未超過60公分（被告查復函），交裁所即依被告查復函復原告以：違規要件尚欠周詳，該所同意免罰，請原告辦理退費（交裁所申訴免罰函）。原告為辦理退費，於113.12.30 支付本件辦理退費費用。本件因被告員警就不符違規要件行為舉發，屬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並侵害原告財產權，被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賠償原告支付之本件辦理退費費用。
　㈡另被告雖辯稱原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惟原告向交裁所提出申訴係要求「請舉發單位提出具體積極證據，並就違規事實判斷標準再為清楚說明」，而交裁所申訴免罰函係以「違規要件尚欠周詳」為其理由，是原告係至111.03.24 交裁所申訴免罰函始知員警於未達違規要件下舉發，故原告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
三、被告答辯
　　被告以下列理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㈠本件原告於110.11.17 經警以系爭舉單當場舉發，原告於111.01.13 向交裁所提出申訴陳述意見，縱認原告主張員警有違規舉發為真正，然原告係遲於113.03.22 始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請求，顯已逾國家賠償法第8 條規定之請求時效。
　㈡另交裁所就系爭舉發單同意免罰並請原告辦理已繳款退費，是原告並無損害，而本件係交裁所從寬認定免罰，並非原告員警舉發有過失，是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國家賠償法請求權時效
　⒈按「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第1 項）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五項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償權，自支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 項）」，國家賠償法第8 條定有明文。又「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知有損害，須知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3 條之1 有明文規定。
　⑴所謂「知有損害事實」，指請求人知悉其有因本法第2至4 條規定所定之公務員就公權力職務行為之執行或不執行、公共設施設置管理之欠缺而受有損害為足，不以其知悉該損害之確定範圍與金額為必要。
　⑵所謂「知有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指知悉所受損害，係由於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行為（第2 條第2 項前段），或怠於執行職務（第2 條第2 項後段），或由於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所致（第3 條）而言。於人民因違法之行政處分而受損害之情形（第2 條第2 項前段），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其損害係由於違法之行政處分所致時起算，非以知悉該行政處分經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其為違法時為準（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民事判決參照）。故如於土地錯誤登記之類似案件，被害人縱已知有損害之事實，若尚不知有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其對國家機關請求損害賠償之請求權時效自無從進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926號民事判決）。
　⒉是國家賠償法第8 條第1 項前段所定之賠償請求權時效，以請求權人知悉應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即足，不以知悉賠償義務機關為必要（最高法院103 年度第2 次民事庭會議㈢決議參照）。
　⒊惟國家賠償法第8 條第1 項後段有「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之規定，是損害發生已逾5 年者，縱請求權人不知其得請求賠償或何人為賠償義務人，亦不影響時效之完成。另依國家賠償法第8 條所定消滅時效完成之法律效果，依國家賠償法第6 條規定，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2　項之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之規定。是人民對國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一旦時效完成，非僅義務機關得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而係其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941 號民事判決參照）。
　⒋另請求權人提起行政爭訟，係為糾正行政處分之瑕疵（排除侵害），與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係為填補訟爭事實之損害（填補損害），二者目的不同，是不能以請求權人對行政處分提起行政爭訟即認中斷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民事判決要旨）。
　㈡本件請求權時效完成之認定
　⒈原告主張系爭舉發單（110.11.17）違法致其受有本件辦理退費費用之損害（113.12.30），並主張其係至收受交裁所申訴免罰函（111.03.24）時，始知系爭舉發單違法，故其請求權未罹於時效。
　⒉惟查：
　⑴原告因系爭舉發單先於111.01.13向交裁所陳述意見並於111.03.16繳納罰鍰（依原告提出之便利商店代收罰鍰收據所載代收日），是原告自該日起即已知悉因系爭舉發單而支出罰鍰，如系爭舉發單經認定違法而撤銷，該已繳罰鍰（含代收費）與將來辦理收領罰鍰退款之支出，均屬其有可能提出於國家賠償之請求損害賠償項目，則其請求損害賠償時效起算時點，應自111.03.16其繳納罰鍰該日起算（至113.03.16 時效完成）。
　⑵原告係於113.03.22 始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請求，已逾國家賠償法第8 條規定之請求時效，其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自不得對被告為任何請求。
　㈢另被告查復函雖載原告小客車停車時其車輛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尚未超過60公分、交裁所申訴免罰函以違規規要件尚欠周詳而免罰，然以，依交通局提供之採證照片，本件原告小客車左側車輪係跨壓在路面邊線上而使部分車身占用於慢車道上，已有影響車輛行駛車道之虞，是本件應僅屬交裁所裁量後職權為免罰，尚難認員警舉發有違法之處，附此敘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六、訴訟費用額
　　本件訴訟費用額，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 項規定，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陳世旻
		附表：訴訟費用計算書（新臺幣）

		


		


		


		




		項　　　　目

		金　 額

		負擔比率與金額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原告負擔比率：1/1

		金額：1,000元

		




		


		


		被告負擔比率：0 

		金額：0元

		




		合　　　　計

		1,000元　

		負擔差額：0 元
應賠償額：被告應賠償原告0元。



		


		．第一審裁判費由原告繳付1,000元。
．原告應負擔1,000元、已繳1,000元，溢付　　0元
　被告應負擔0　　元、已繳0　　元，欠付　　0元



		民事訴訟法
第 78 條（同民國 57 年 02 月 01 日）
．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


第 91 條（民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節錄第3 項）
．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第 93 條（同民國 57 年 02 月 01 日）
．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除前條第二項情形外，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之規定，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國小字第2號
原      告  陳威誌  
被      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

法定代理人  林獻力  
訴訟代理人  蘇純萱  
            徐宜華  
上列當事人間113年度南國小字第2號國家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
114 年1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國家賠償法之先行協議程序要件
　⒈原告於民國110年11月17日（日時下以「00.00.00/00:00:00 
    」格式）經被告下轄派出所員警當場舉發違規臨時停車（掌
    電字第SYFG30013號，應到案日期110.12.17前，下稱【系爭
    舉發單】），原告於111.01.13向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
    件裁決中心（下稱【交裁所】）陳述意見，交裁所依被告查
    復資料（111.03.23南市警六交字第1110171001號函，下稱
    【被告查復函】），於111.03.24函復同意免罰並請原告辦
    理已繳罰鍰退費（111.03.24南市交裁字第1110413842號函
    ，下稱【交裁所申訴免罰函】）。原告於113.03.22（被告
    收受原告賠償請求狀收文日）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新臺幣（
    下同）1000元，經該局於113.04.11以原告請求逾國家賠償
    法第8條第1項規定之請求時效為由拒絕賠償（113年賠議字
    第3號，於113.04.18送達原告。下稱【被告拒絕賠償理由書
    】），原告於113.10.15（本院收狀日）提起本件訴訟。
　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前已以書面向被告請求賠償而經被告拒
    絕賠償，是原告本件起訴，符合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
    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規定之先行協議程序要件。
　㈡原告原對被告請求及訴狀，均以系爭舉發通知單違法請求被
    告賠償1000 元，惟於言詞辯論期日，以已繳罰鍰經交裁所
    核定可辦理退費為由，減縮僅請求就其為辦理退費而於113.
    12.30支出相關信封、掛號郵資、身分證與入帳帳號影印費
    、退款匯費共98元（下合稱【本件辦理退費費用】）。查屬
    就系爭舉發單所生賠償，減縮原請求賠償項目與金額，依民
    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3 款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以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原告小
    客車】），經被告下轄喜樹派出所員警於110.11.17/19:09
    以該車停放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前，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55條第1 項第4 款之「不緊靠道路右側臨停」之
    違規行為以系爭舉發單舉發。原告即於111.01.13 向交裁所
    陳述意見，並於111.03.16 繳納罰鍰，經交裁所向被告查復
    違規事實，由被告函覆交裁所以：原告小客車停車時其車輛
    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尚未超過60公分（被
    告查復函），交裁所即依被告查復函復原告以：違規要件尚
    欠周詳，該所同意免罰，請原告辦理退費（交裁所申訴免罰
    函）。原告為辦理退費，於113.12.30 支付本件辦理退費費
    用。本件因被告員警就不符違規要件行為舉發，屬不法侵害
    原告權利並侵害原告財產權，被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賠償
    原告支付之本件辦理退費費用。
　㈡另被告雖辯稱原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惟原告向交裁所提出
    申訴係要求「請舉發單位提出具體積極證據，並就違規事實
    判斷標準再為清楚說明」，而交裁所申訴免罰函係以「違規
    要件尚欠周詳」為其理由，是原告係至111.03.24 交裁所申
    訴免罰函始知員警於未達違規要件下舉發，故原告請求權尚
    未罹於時效。
三、被告答辯
　　被告以下列理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㈠本件原告於110.11.17 經警以系爭舉單當場舉發，原告於111
    .01.13 向交裁所提出申訴陳述意見，縱認原告主張員警有
    違規舉發為真正，然原告係遲於113.03.22 始向被告提出國
    家賠償請求，顯已逾國家賠償法第8 條規定之請求時效。
　㈡另交裁所就系爭舉發單同意免罰並請原告辦理已繳款退費，
    是原告並無損害，而本件係交裁所從寬認定免罰，並非原告
    員警舉發有過失，是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國家賠償法請求權時效
　⒈按「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第1 項）第
    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五項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償權，自支
    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
    2 項）」，國家賠償法第8 條定有明文。又「本法第八條第
    一項所稱知有損害，須知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
    事實。」，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3 條之1 有明文規定。
　⑴所謂「知有損害事實」，指請求人知悉其有因本法第2至4 條
    規定所定之公務員就公權力職務行為之執行或不執行、公共
    設施設置管理之欠缺而受有損害為足，不以其知悉該損害之
    確定範圍與金額為必要。
　⑵所謂「知有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指知悉所受損害，
    係由於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行為（第2 條第2 項前段），或怠於執行職務（第2 條第2 
    項後段），或由於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所致（
    第3 條）而言。於人民因違法之行政處分而受損害之情形（
    第2 條第2 項前段），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
    人實際知悉損害及其損害係由於違法之行政處分所致時起算
    ，非以知悉該行政處分經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其為違法時為
    準（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民事判決參照）。故如
    於土地錯誤登記之類似案件，被害人縱已知有損害之事實，
    若尚不知有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其對國家機關請
    求損害賠償之請求權時效自無從進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
    字第1926號民事判決）。
　⒉是國家賠償法第8 條第1 項前段所定之賠償請求權時效，以
    請求權人知悉應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即足，不以知悉賠償義務
    機關為必要（最高法院103 年度第2 次民事庭會議㈢決議參
    照）。
　⒊惟國家賠償法第8 條第1 項後段有「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
    年者亦同」之規定，是損害發生已逾5 年者，縱請求權人不
    知其得請求賠償或何人為賠償義務人，亦不影響時效之完成
    。另依國家賠償法第8 條所定消滅時效完成之法律效果，依
    國家賠償法第6 條規定，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2
    　項之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之規定。是人民
    對國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一旦時效完成，非僅義務機關得
    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而係其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941 號民事判決參照）。
　⒋另請求權人提起行政爭訟，係為糾正行政處分之瑕疵（排除
    侵害），與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係為填補訟爭事實之損害（
    填補損害），二者目的不同，是不能以請求權人對行政處分
    提起行政爭訟即認中斷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最高法院11
    0 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民事判決要旨）。
　㈡本件請求權時效完成之認定
　⒈原告主張系爭舉發單（110.11.17）違法致其受有本件辦理退
    費費用之損害（113.12.30），並主張其係至收受交裁所申
    訴免罰函（111.03.24）時，始知系爭舉發單違法，故其請
    求權未罹於時效。
　⒉惟查：
　⑴原告因系爭舉發單先於111.01.13向交裁所陳述意見並於111.
    03.16繳納罰鍰（依原告提出之便利商店代收罰鍰收據所載
    代收日），是原告自該日起即已知悉因系爭舉發單而支出罰
    鍰，如系爭舉發單經認定違法而撤銷，該已繳罰鍰（含代收
    費）與將來辦理收領罰鍰退款之支出，均屬其有可能提出於
    國家賠償之請求損害賠償項目，則其請求損害賠償時效起算
    時點，應自111.03.16其繳納罰鍰該日起算（至113.03.16 
    時效完成）。
　⑵原告係於113.03.22 始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請求，已逾國家
    賠償法第8 條規定之請求時效，其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自
    不得對被告為任何請求。
　㈢另被告查復函雖載原告小客車停車時其車輛右側前後輪胎外
    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尚未超過60公分、交裁所申訴免罰函
    以違規規要件尚欠周詳而免罰，然以，依交通局提供之採證
    照片，本件原告小客車左側車輪係跨壓在路面邊線上而使部
    分車身占用於慢車道上，已有影響車輛行駛車道之虞，是本
    件應僅屬交裁所裁量後職權為免罰，尚難認員警舉發有違法
    之處，附此敘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
    、第436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六、訴訟費用額
　　本件訴訟費用額，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 項規定，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陳世旻
附表：訴訟費用計算書（新臺幣）     項　　　　目 金　 額 負擔比率與金額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原告負擔比率：1/1 金額：1,000元    被告負擔比率：0  金額：0元  合　　　　計 1,000元　 負擔差額：0 元 應賠償額：被告應賠償原告0元。   ．第一審裁判費由原告繳付1,000元。 ．原告應負擔1,000元、已繳1,000元，溢付　　0元 　被告應負擔0　　元、已繳0　　元，欠付　　0元 民事訴訟法 第 78 條（同民國 57 年 02 月 01 日） ．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  第 91 條（民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節錄第3 項） ．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第 93 條（同民國 57 年 02 月 01 日） ．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除前條第二項情形外，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之規定，對於小額程序
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國小字第2號
原      告  陳威誌  
被      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


法定代理人  林獻力  
訴訟代理人  蘇純萱  
            徐宜華  
上列當事人間113年度南國小字第2號國家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 年1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國家賠償法之先行協議程序要件
　⒈原告於民國110年11月17日（日時下以「00.00.00/00:00:00 」格式）經被告下轄派出所員警當場舉發違規臨時停車（掌電字第SYFG30013號，應到案日期110.12.17前，下稱【系爭舉發單】），原告於111.01.13向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下稱【交裁所】）陳述意見，交裁所依被告查復資料（111.03.23南市警六交字第1110171001號函，下稱【被告查復函】），於111.03.24函復同意免罰並請原告辦理已繳罰鍰退費（111.03.24南市交裁字第1110413842號函，下稱【交裁所申訴免罰函】）。原告於113.03.22（被告收受原告賠償請求狀收文日）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新臺幣（下同）1000元，經該局於113.04.11以原告請求逾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規定之請求時效為由拒絕賠償（113年賠議字第3號，於113.04.18送達原告。下稱【被告拒絕賠償理由書】），原告於113.10.15（本院收狀日）提起本件訴訟。
　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前已以書面向被告請求賠償而經被告拒絕賠償，是原告本件起訴，符合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規定之先行協議程序要件。
　㈡原告原對被告請求及訴狀，均以系爭舉發通知單違法請求被告賠償1000 元，惟於言詞辯論期日，以已繳罰鍰經交裁所核定可辦理退費為由，減縮僅請求就其為辦理退費而於113.12.30支出相關信封、掛號郵資、身分證與入帳帳號影印費、退款匯費共98元（下合稱【本件辦理退費費用】）。查屬就系爭舉發單所生賠償，減縮原請求賠償項目與金額，依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3 款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以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原告小客車】），經被告下轄喜樹派出所員警於110.11.17/19:09以該車停放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前，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 項第4 款之「不緊靠道路右側臨停」之違規行為以系爭舉發單舉發。原告即於111.01.13 向交裁所陳述意見，並於111.03.16 繳納罰鍰，經交裁所向被告查復違規事實，由被告函覆交裁所以：原告小客車停車時其車輛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尚未超過60公分（被告查復函），交裁所即依被告查復函復原告以：違規要件尚欠周詳，該所同意免罰，請原告辦理退費（交裁所申訴免罰函）。原告為辦理退費，於113.12.30 支付本件辦理退費費用。本件因被告員警就不符違規要件行為舉發，屬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並侵害原告財產權，被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賠償原告支付之本件辦理退費費用。
　㈡另被告雖辯稱原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惟原告向交裁所提出申訴係要求「請舉發單位提出具體積極證據，並就違規事實判斷標準再為清楚說明」，而交裁所申訴免罰函係以「違規要件尚欠周詳」為其理由，是原告係至111.03.24 交裁所申訴免罰函始知員警於未達違規要件下舉發，故原告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
三、被告答辯
　　被告以下列理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㈠本件原告於110.11.17 經警以系爭舉單當場舉發，原告於111.01.13 向交裁所提出申訴陳述意見，縱認原告主張員警有違規舉發為真正，然原告係遲於113.03.22 始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請求，顯已逾國家賠償法第8 條規定之請求時效。
　㈡另交裁所就系爭舉發單同意免罰並請原告辦理已繳款退費，是原告並無損害，而本件係交裁所從寬認定免罰，並非原告員警舉發有過失，是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國家賠償法請求權時效
　⒈按「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第1 項）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五項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償權，自支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 項）」，國家賠償法第8 條定有明文。又「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知有損害，須知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3 條之1 有明文規定。
　⑴所謂「知有損害事實」，指請求人知悉其有因本法第2至4 條規定所定之公務員就公權力職務行為之執行或不執行、公共設施設置管理之欠缺而受有損害為足，不以其知悉該損害之確定範圍與金額為必要。
　⑵所謂「知有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指知悉所受損害，係由於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行為（第2 條第2 項前段），或怠於執行職務（第2 條第2 項後段），或由於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所致（第3 條）而言。於人民因違法之行政處分而受損害之情形（第2 條第2 項前段），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其損害係由於違法之行政處分所致時起算，非以知悉該行政處分經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其為違法時為準（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民事判決參照）。故如於土地錯誤登記之類似案件，被害人縱已知有損害之事實，若尚不知有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其對國家機關請求損害賠償之請求權時效自無從進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926號民事判決）。
　⒉是國家賠償法第8 條第1 項前段所定之賠償請求權時效，以請求權人知悉應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即足，不以知悉賠償義務機關為必要（最高法院103 年度第2 次民事庭會議㈢決議參照）。
　⒊惟國家賠償法第8 條第1 項後段有「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之規定，是損害發生已逾5 年者，縱請求權人不知其得請求賠償或何人為賠償義務人，亦不影響時效之完成。另依國家賠償法第8 條所定消滅時效完成之法律效果，依國家賠償法第6 條規定，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2　項之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之規定。是人民對國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一旦時效完成，非僅義務機關得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而係其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941 號民事判決參照）。
　⒋另請求權人提起行政爭訟，係為糾正行政處分之瑕疵（排除侵害），與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係為填補訟爭事實之損害（填補損害），二者目的不同，是不能以請求權人對行政處分提起行政爭訟即認中斷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民事判決要旨）。
　㈡本件請求權時效完成之認定
　⒈原告主張系爭舉發單（110.11.17）違法致其受有本件辦理退費費用之損害（113.12.30），並主張其係至收受交裁所申訴免罰函（111.03.24）時，始知系爭舉發單違法，故其請求權未罹於時效。
　⒉惟查：
　⑴原告因系爭舉發單先於111.01.13向交裁所陳述意見並於111.03.16繳納罰鍰（依原告提出之便利商店代收罰鍰收據所載代收日），是原告自該日起即已知悉因系爭舉發單而支出罰鍰，如系爭舉發單經認定違法而撤銷，該已繳罰鍰（含代收費）與將來辦理收領罰鍰退款之支出，均屬其有可能提出於國家賠償之請求損害賠償項目，則其請求損害賠償時效起算時點，應自111.03.16其繳納罰鍰該日起算（至113.03.16 時效完成）。
　⑵原告係於113.03.22 始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請求，已逾國家賠償法第8 條規定之請求時效，其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自不得對被告為任何請求。
　㈢另被告查復函雖載原告小客車停車時其車輛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尚未超過60公分、交裁所申訴免罰函以違規規要件尚欠周詳而免罰，然以，依交通局提供之採證照片，本件原告小客車左側車輪係跨壓在路面邊線上而使部分車身占用於慢車道上，已有影響車輛行駛車道之虞，是本件應僅屬交裁所裁量後職權為免罰，尚難認員警舉發有違法之處，附此敘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六、訴訟費用額
　　本件訴訟費用額，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 項規定，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陳世旻
		附表：訴訟費用計算書（新臺幣）

		


		


		


		




		項　　　　目

		金　 額

		負擔比率與金額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原告負擔比率：1/1

		金額：1,000元

		




		


		


		被告負擔比率：0 

		金額：0元

		




		合　　　　計

		1,000元　

		負擔差額：0 元
應賠償額：被告應賠償原告0元。



		


		．第一審裁判費由原告繳付1,000元。
．原告應負擔1,000元、已繳1,000元，溢付　　0元
　被告應負擔0　　元、已繳0　　元，欠付　　0元



		民事訴訟法
第 78 條（同民國 57 年 02 月 01 日）
．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


第 91 條（民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節錄第3 項）
．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第 93 條（同民國 57 年 02 月 01 日）
．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除前條第二項情形外，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之規定，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國小字第2號
原      告  陳威誌  
被      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

法定代理人  林獻力  
訴訟代理人  蘇純萱  
            徐宜華  
上列當事人間113年度南國小字第2號國家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 年1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國家賠償法之先行協議程序要件
　⒈原告於民國110年11月17日（日時下以「00.00.00/00:00:00 」格式）經被告下轄派出所員警當場舉發違規臨時停車（掌電字第SYFG30013號，應到案日期110.12.17前，下稱【系爭舉發單】），原告於111.01.13向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下稱【交裁所】）陳述意見，交裁所依被告查復資料（111.03.23南市警六交字第1110171001號函，下稱【被告查復函】），於111.03.24函復同意免罰並請原告辦理已繳罰鍰退費（111.03.24南市交裁字第1110413842號函，下稱【交裁所申訴免罰函】）。原告於113.03.22（被告收受原告賠償請求狀收文日）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新臺幣（下同）1000元，經該局於113.04.11以原告請求逾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規定之請求時效為由拒絕賠償（113年賠議字第3號，於113.04.18送達原告。下稱【被告拒絕賠償理由書】），原告於113.10.15（本院收狀日）提起本件訴訟。
　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前已以書面向被告請求賠償而經被告拒絕賠償，是原告本件起訴，符合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規定之先行協議程序要件。
　㈡原告原對被告請求及訴狀，均以系爭舉發通知單違法請求被告賠償1000 元，惟於言詞辯論期日，以已繳罰鍰經交裁所核定可辦理退費為由，減縮僅請求就其為辦理退費而於113.12.30支出相關信封、掛號郵資、身分證與入帳帳號影印費、退款匯費共98元（下合稱【本件辦理退費費用】）。查屬就系爭舉發單所生賠償，減縮原請求賠償項目與金額，依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3 款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以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原告小客車】），經被告下轄喜樹派出所員警於110.11.17/19:09以該車停放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前，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 項第4 款之「不緊靠道路右側臨停」之違規行為以系爭舉發單舉發。原告即於111.01.13 向交裁所陳述意見，並於111.03.16 繳納罰鍰，經交裁所向被告查復違規事實，由被告函覆交裁所以：原告小客車停車時其車輛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尚未超過60公分（被告查復函），交裁所即依被告查復函復原告以：違規要件尚欠周詳，該所同意免罰，請原告辦理退費（交裁所申訴免罰函）。原告為辦理退費，於113.12.30 支付本件辦理退費費用。本件因被告員警就不符違規要件行為舉發，屬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並侵害原告財產權，被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賠償原告支付之本件辦理退費費用。
　㈡另被告雖辯稱原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惟原告向交裁所提出申訴係要求「請舉發單位提出具體積極證據，並就違規事實判斷標準再為清楚說明」，而交裁所申訴免罰函係以「違規要件尚欠周詳」為其理由，是原告係至111.03.24 交裁所申訴免罰函始知員警於未達違規要件下舉發，故原告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
三、被告答辯
　　被告以下列理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㈠本件原告於110.11.17 經警以系爭舉單當場舉發，原告於111.01.13 向交裁所提出申訴陳述意見，縱認原告主張員警有違規舉發為真正，然原告係遲於113.03.22 始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請求，顯已逾國家賠償法第8 條規定之請求時效。
　㈡另交裁所就系爭舉發單同意免罰並請原告辦理已繳款退費，是原告並無損害，而本件係交裁所從寬認定免罰，並非原告員警舉發有過失，是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國家賠償法請求權時效
　⒈按「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第1 項）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五項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償權，自支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 項）」，國家賠償法第8 條定有明文。又「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知有損害，須知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3 條之1 有明文規定。
　⑴所謂「知有損害事實」，指請求人知悉其有因本法第2至4 條規定所定之公務員就公權力職務行為之執行或不執行、公共設施設置管理之欠缺而受有損害為足，不以其知悉該損害之確定範圍與金額為必要。
　⑵所謂「知有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指知悉所受損害，係由於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行為（第2 條第2 項前段），或怠於執行職務（第2 條第2 項後段），或由於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所致（第3 條）而言。於人民因違法之行政處分而受損害之情形（第2 條第2 項前段），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其損害係由於違法之行政處分所致時起算，非以知悉該行政處分經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其為違法時為準（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民事判決參照）。故如於土地錯誤登記之類似案件，被害人縱已知有損害之事實，若尚不知有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其對國家機關請求損害賠償之請求權時效自無從進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926號民事判決）。
　⒉是國家賠償法第8 條第1 項前段所定之賠償請求權時效，以請求權人知悉應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即足，不以知悉賠償義務機關為必要（最高法院103 年度第2 次民事庭會議㈢決議參照）。
　⒊惟國家賠償法第8 條第1 項後段有「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之規定，是損害發生已逾5 年者，縱請求權人不知其得請求賠償或何人為賠償義務人，亦不影響時效之完成。另依國家賠償法第8 條所定消滅時效完成之法律效果，依國家賠償法第6 條規定，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2　項之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之規定。是人民對國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一旦時效完成，非僅義務機關得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而係其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941 號民事判決參照）。
　⒋另請求權人提起行政爭訟，係為糾正行政處分之瑕疵（排除侵害），與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係為填補訟爭事實之損害（填補損害），二者目的不同，是不能以請求權人對行政處分提起行政爭訟即認中斷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民事判決要旨）。
　㈡本件請求權時效完成之認定
　⒈原告主張系爭舉發單（110.11.17）違法致其受有本件辦理退費費用之損害（113.12.30），並主張其係至收受交裁所申訴免罰函（111.03.24）時，始知系爭舉發單違法，故其請求權未罹於時效。
　⒉惟查：
　⑴原告因系爭舉發單先於111.01.13向交裁所陳述意見並於111.03.16繳納罰鍰（依原告提出之便利商店代收罰鍰收據所載代收日），是原告自該日起即已知悉因系爭舉發單而支出罰鍰，如系爭舉發單經認定違法而撤銷，該已繳罰鍰（含代收費）與將來辦理收領罰鍰退款之支出，均屬其有可能提出於國家賠償之請求損害賠償項目，則其請求損害賠償時效起算時點，應自111.03.16其繳納罰鍰該日起算（至113.03.16 時效完成）。
　⑵原告係於113.03.22 始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請求，已逾國家賠償法第8 條規定之請求時效，其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自不得對被告為任何請求。
　㈢另被告查復函雖載原告小客車停車時其車輛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尚未超過60公分、交裁所申訴免罰函以違規規要件尚欠周詳而免罰，然以，依交通局提供之採證照片，本件原告小客車左側車輪係跨壓在路面邊線上而使部分車身占用於慢車道上，已有影響車輛行駛車道之虞，是本件應僅屬交裁所裁量後職權為免罰，尚難認員警舉發有違法之處，附此敘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六、訴訟費用額
　　本件訴訟費用額，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 項規定，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陳世旻
附表：訴訟費用計算書（新臺幣）     項　　　　目 金　 額 負擔比率與金額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原告負擔比率：1/1 金額：1,000元    被告負擔比率：0  金額：0元  合　　　　計 1,000元　 負擔差額：0 元 應賠償額：被告應賠償原告0元。   ．第一審裁判費由原告繳付1,000元。 ．原告應負擔1,000元、已繳1,000元，溢付　　0元 　被告應負擔0　　元、已繳0　　元，欠付　　0元 民事訴訟法 第 78 條（同民國 57 年 02 月 01 日） ．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  第 91 條（民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節錄第3 項） ．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第 93 條（同民國 57 年 02 月 01 日） ．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除前條第二項情形外，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之規定，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